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19号

罪犯游向淋，男，200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3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游向淋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2月4日起至2027年2月3日止。2024年10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1484.8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游向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游向淋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20号

罪犯张禹福，男，198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于2006年4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又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3年10月23日被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同年11月23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4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禹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已交纳）。刑期自2023年4月12日起至2027年1月11日止。2023年12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48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判决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七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禹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禹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22号

罪犯邹福强，男，198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2020）闽0302刑初1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福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二百零一万五千元。责令被告人邹福强与同案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千七百八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六元六角，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闽03刑终604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被告人邹福强的原判决。刑期自2019年5月2日起至2027年5月1日止。2021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月1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6054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经法院强制执行违法所得人民币32934.86元，另由监狱代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9.5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94.78元。2026年3月10日，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执行查控系统2026年3月4日反馈，未发现被执行人邹福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福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福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23号

罪犯吴荣钦，男，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6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4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荣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已交纳人民币三万元，剩余人民币五万元从公安机关扣押的款项中划扣）。被告人吴荣钦退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4日作出（2024）闽03刑终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8年9月17日止。2024年6月14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191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判决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其中罚金人民币5万元从公安机关扣押的款项中划扣。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荣钦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荣钦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26号

罪犯陈瑞元，又名陈瑞原，男，1958年 3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福建东起海浪发电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环运（福建）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曾因犯诈骗罪于1997年7月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于2013年2月2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19)闽0981刑初4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瑞元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公安机关扣押的现金人民币797660元、美元10500元及冻结银行账户资金共计2637625元，予以追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20）闽09刑终138号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被告人陈瑞元的原判决。刑期自2018年11月6日起至2027年11月5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3）闽01刑更25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34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5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7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1782分，合计获得2259.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138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于第一次减刑时缴纳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瑞元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瑞元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27号

罪犯郑开捷，男，1999年2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开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责令被告人郑开捷与同案人共同退出款项予以返还相应被害人。（附件载明，被告人郑开捷应共同退赔人民币908565.79元，并对其余款项人民币347027.68元承担共同退赔责任）。被告人郑开捷已退出的款项人民币65990元用于执行前述判项。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5日作出(2024)闽01刑终4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4月12日起至2027年6月5日止。2024年8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698.3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内经法院划扣执行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8日出具结案证明载明，生效判决中的退赔义务已退赔完毕，经法院划扣被执行人郑开捷罚金四万元，被执行人郑开捷已按生效法律文书要求履行完毕，并作结案处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开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开捷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28号

罪犯颜三杰，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三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颜三杰款项二十五万元中的八万元折抵罚金）。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颜三杰违法所得十七万元(在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颜三杰款项二十五万元中折抵)，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8年9月17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003.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其中在公安机关扣押款项中折抵缴纳罚金80000元，在庭审判决时由家属代为缴纳罚金7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颜三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三杰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29号

罪犯颜清煌，男，1988年5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清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颜清煌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9年3月17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033.2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内已履行罚金人民币2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颜清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清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0号

罪犯毛祥遣，男，198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19)闽0981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毛祥遣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责令被告人毛祥遣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4500元。刑期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28年3月13日止。 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1刑更40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34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13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28.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1828.6分，合计获得2357.2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1428.6分。违规1次，扣1分。
6.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第一次减刑时已履行罚金人民币8000元及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45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毛祥遣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毛祥遣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1号

罪犯江鸿勇，男，200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聚众斗殴罪于2018年12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二年。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2024）闽0104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鸿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暂扣的被告人江鸿勇现金人民币23380元，其中人民币338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剩余人民币20000元折抵罚金。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2日作出（2024）闽01刑终8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13日起至2026年11月12日止。2024年11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396.6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及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38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鸿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鸿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2号

罪犯吴依应，男，1964年5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于2010年12月2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5日作出（2024）闽0105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依应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缴纳）。刑期自2024年5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2024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473.8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依应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依应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3号

罪犯陈建鸿，男，199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30日作出（2024）闽0105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陈建鸿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9265.18元，其中99265.18元用于退赔各被害人，剩余违法所得人民币1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4年11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366.1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1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后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鸿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鸿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4号

罪犯杨俊强，男，199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务工。曾因开设赌场某罪于2018年12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闽0703刑初3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俊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杨俊强及同案人违法所得款人民币530000元，由扣押机关南平市公安局建阳分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12日起至2027年1月11日止。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22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后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俊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俊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5号

罪犯张焜，男，199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30日作出（2023）闽070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张焜退出的违法所得及工作室获利共计人民币125.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13日起至2029年1月8日止。2024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907.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8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焜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6号

罪犯陈志仙，男，1984年6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捕前无业。曾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19年9月2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20年6月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1）闽030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志仙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七万元。责令被告人陈志仙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44236.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部分判决不当，提出抗诉，被告人亦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2）闽03刑终495号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陈志仙的原判决。刑期自2020年11月20日起至2038年2月19日止。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552.7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3301.44元；其中经法院执行到位违法所得人民币100301.44元，经监狱代缴执行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3.10元，代缴后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79.97元。2026年1月13日，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依法变现处置了被执行人陈志仙与案外人共同共有的房地产一处，除执行到位人民币100301.44元外，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未发现被执行人陈志仙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累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多种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志仙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志仙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7号

罪犯沈家希，男，198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家住江苏省常熟市，捕前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2020）闽0521刑初5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家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沈家希返还被害人人民币1004215.4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闽05刑终12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4月10日起至2030年10月9日止。2021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2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6147.3分，表扬10次；违规1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9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经监狱代缴执行退赔款人民币6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0.5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16.83元。2025年12月24日，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沈家希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家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家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8号

罪犯林杨芳，男，1989年5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经商。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4月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闽03刑初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杨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被告人林杨芳应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5214.24元，并对人民币511583.8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同案人对民事判决部分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闽刑终9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29年5月8日止。2020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5日作出（2023）闽01刑更5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2月1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1月8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38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4458分，合计获得4845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2月15日至2026年2月获3896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前次减刑时已履行赔偿款人民币205215元，本次报减未履行财产刑。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92.2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094.30元。2025年11月1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林杨芳别分于2020年10月23日向本院缴纳赔偿款40000元；于2022年1月12日向本院缴纳赔偿款165215元，共计205215元，该款项已向申请执行人发放，对赔偿款511583.82元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至今未履行完毕。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杨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杨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39号

罪犯李志红，男，197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3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志红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李志红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4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22日起至2026年11月21日止。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因长期住院治疗，未参加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568.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志红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志红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0号

罪犯林俊，男，199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家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2024）闽0104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暂扣被告人林俊现金人民币1180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2日作出（2024）闽01刑终8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18日起至2027年4月17日止。2024年11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374.8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俊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俊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1号

罪犯陈祯，男，199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家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4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2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祯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责令被告人陈祯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62825元（已扣押在公安机关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8日作出（2023）闽03刑终4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31日起至2028年8月27日止。2024年4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094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52825元；其中庭审时已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90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12825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祯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祯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2号

罪犯黄子桐，男，曾用名官泽鹏，199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3月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19）闽07刑初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子桐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4日作出（2021）闽刑终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月30日起至2027年1月29日止。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602.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子桐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子桐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3号

罪犯吴金伟，男，197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19）闽0302刑初7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金伟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2020）闽03刑终493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吴金伟的刑事判决。刑期自2019年3月15日起至2028年3月14日止。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3）闽01刑更25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345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1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1823.2分，合计获得1867.2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1421.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80000元；之前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金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金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4号

罪犯林清，男，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文盲，家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渔民。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闽0921刑初2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清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十个月。被告人林清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7000元，予以追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闽09刑终4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2月26日起至2027年12月25日止。2019年11月21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3日作出（2022）闽01刑更17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更50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5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9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047分，合计获得364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2584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29分，其中严重违规1次，具体情况为：2023年12月31日因推搡行为的，情节严重的，扣25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5号

罪犯詹吉进，又名占吉进，男，195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5日作出（2021）闽0925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詹吉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自2021年6月2日起至2032年4月24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因长期住院治疗，未参加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91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詹吉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詹吉进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6号

罪犯姜飞，男，198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12年10月2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又因犯盗窃罪于2016年1月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再因犯盗窃罪于2016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于2021年2月1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姜飞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姜飞与同案人共同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1000元。追缴被告人姜飞与同案人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4日作出（2022）闽02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16日起至2027年4月15日止。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677.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9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3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共同退赔款人民币11000元、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姜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7号

罪犯李强，男，198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河北省曲阳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6年10月1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于2016年11月2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1日作出（2023）闽0921刑初3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18日起至2030年10月17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62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8号

罪犯赖国松，男，199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13年1月3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2019）闽0981刑初3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国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49.85万元予以返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2031年11月23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2023）闽01刑更43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0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5月23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7.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314分，合计获得3521.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6年2月，获287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500元；本次报减期间经监狱代缴退赔款人民币1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90.91元，经监狱代缴后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98.12元。2026年1月27日，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国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国松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49号

罪犯吴田松，男，200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江西省余干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抢劫罪于2019年6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2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3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田松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自2023年3月14日起至2027年3月10日止。2023年1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1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584.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次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田松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田松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0号

罪犯陈志雄，男，1995年9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1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4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志雄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闽03刑终58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对上诉人陈志雄量刑的判决，以被告人陈志雄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刑期自2023年10月13日起至2029年3月16日止。2024年4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08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庭审期间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志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志雄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1号

罪犯姚岳飞，男，198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河南省宜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7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岳飞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继续追缴与同案人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612308元，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1月5日起至2027年1月4日止。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3752.6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2分。
6.履行财产性判项情况：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27日出具的复函载明，该犯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8500元，被执行人姚岳飞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2.8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28.88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岳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岳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2号

罪犯许剑飞，男，1987年4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曾因犯抢夺罪于2011年11月1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于2012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闽0304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剑飞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与同案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11月25日起至2029年11月24日止。2020年6月18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189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4年6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5月2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96.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2418分，合计获得2714.3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6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201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上次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0元。
该犯系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剑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剑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3号

罪犯罗辉，男，1992年5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蓬安县，捕前系公司职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鼓刑初字第6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辉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自2014年6月2日起至2029年6月1日止。2015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闽01刑更21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闽01刑更16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于2021年5月19日作出（2021）闽01刑更19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更50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2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054.6分，合计获得3184.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2630.6分。违规1次，扣25分，具体情形：2024年1月31日，因发生打架行为，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2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之前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
该犯系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辉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4号

罪犯胡强，男，199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4年11月2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又因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2015年9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5年12月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6）闽0921刑初37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与同案人共同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08334.3元。追缴与同案人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8日作出（2018）闽09刑终11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胡强撤回上诉。刑期自2016年2月18日起至2033年2月17日止。2018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8日作出（2024）闽01刑更5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4年2月8日送达。现刑期至2032年11月1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54.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775分，合计获得3029.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2月8日至2026年2月获得240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履行财产性判项情况：该犯之前减刑时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本次考核期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3000元及赔偿款人民币102000元，本次报减由监狱代缴赔偿款人民币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96.6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05.05元。2026年2月27日，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胡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累犯及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罪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已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但未履行完毕，属于多种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共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强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5号

罪犯陈粦宇，男，198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9日作出（2021）闽0302刑初3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粦宇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赃物折价款人民币8724元，发还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6日作出（2021）闽03刑终4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16日起至2036年1月15日止。2021年10月20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19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6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35年9月1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20.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2467.8分，合计获得2888.6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6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2012.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上次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25000元及赃物折价款人民币8724元。
该犯系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粦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粦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6号
 
罪犯邓圣增，男，199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诈骗罪于2022年8月2日被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6日作出（2024）闽0123刑初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圣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邓圣增违法所得人民币254726.6元，其中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5997元，余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3日作出（2024）闽01刑终269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2024）闽0123刑初3号刑事判决对原审被告人邓圣增的定罪量刑及涉案财物处置意见。刑期自2023年9月9日起至2028年6月8日止。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194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未履行财产刑。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12.4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80.40元。2026年3月2日，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邓圣增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内容。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未履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圣增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圣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7号

罪犯黄勇，男，198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苍南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20年1月14日被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缓刑考验期至2021年2月3日。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6日作出（2021）闽0982刑初314号刑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4刑初975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黄勇宣告的缓刑。二、以被告人黄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前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予以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刑期自2020年11月30日起至2027年10月29日止。2021年10月20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14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29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4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724分，合计获得3068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4年4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得2206分。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5万元；其中在之前报减时缴纳罚金人民币15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8号

罪犯张燕鹏，男，199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家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2013）惠刑初字第3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燕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四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追缴被告人张燕鹏违法所得人民币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13年6月13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因漏罪，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闽0505刑初3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燕鹏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原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四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一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没收财产、罚金均已缴纳）。刑期自2012年11月8日起至2028年12月7日止。于2017年10月25日重新交付仓山监狱执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闽01刑更9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于2022年6月23日作出（2022）闽01刑更17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19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6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7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9.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511分，合计获得2560.5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4年6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得2004分。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2500元；其中在之前报减时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0元、违法所得5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燕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燕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59号

罪犯孙贵林，男，198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8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贵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26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2000.8分；表扬2个，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贵林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孙贵林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0号

罪犯罗健，男，199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0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10月9日起至2027年1月8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994.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健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1号

罪犯王荣辉，男，198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司机。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6日作出（2023）闽0702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荣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王荣辉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300元，由扣押机关按比例返还网络诈骗被害人。刑期自2024年2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2024年3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224.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荣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荣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2号

罪犯颜三树，男，198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三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颜三树的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至2028年12月17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025.8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588元；其中本考核期经法院划扣执行罚金人民币4088元，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16.7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72.22元。2026年3月7日，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执行查控系统2026年3月5日反馈，未发现颜三树名下有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颜三树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三树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3号

罪犯栗树伟，男，1984年5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河南省林州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12年11月2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7日作出（2020）闽0521刑初4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栗树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责令被告人栗树伟退出赃款人民币110100元，赔偿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0日作出（2021）闽05刑终5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因漏罪，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6日作出（2022）豫1327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栗树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其原判刑期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合并为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2）豫13刑终4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29年4月21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4月20日重新交付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6月1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457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1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经监狱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代缴退赔款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9.1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79.32元。2025年11月26日，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2026年3月25日，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核实，未查询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经委托栗树伟户籍地法院调查亦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栗树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栗树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5号

罪犯吴金林，男，197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闽0304刑初2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金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吴金林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77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2020）闽03刑终4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27年7月21日止。2020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9日作出（2023）闽01刑更30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8月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1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15.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489分，合计获得3704.9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8月9日至2026年2月获3073分。考核期违规2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财产刑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9.2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78.25元。2026年1月6日，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吴金林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未履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金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金林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6号

罪犯余祖平，男，200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捕前系服务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9日作出(2021)闽0203刑初6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祖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余祖平与同案人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467748元，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余祖平扣押在案的闽D2GU61号汽车一辆用于财产刑执行。刑期自2021年1月14日起至2031年11月13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4340.2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违规3次，累计扣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经监狱代缴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3.8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14.53元。2026年1月27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阶段，余祖平未向本院缴纳罚金及违法所得，余祖平、苍先波、苍明阳共同违法所得24100元已由苍先波向本院缴纳，苍明阳、余祖平共同违法所得443648元已由苍明阳缴纳54991元，未发现余祖平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祖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祖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7号

罪犯颜江水，男，198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江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颜江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9年9月17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024.2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判决后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颜江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江水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8号

罪犯杨帮红，曾用名杨飞，男，199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江安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抢劫罪于2017年5月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于2020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帮红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杨帮红及同案人共同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1000元。追缴被告人杨帮红及同案人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4日作出（2022）闽02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687.5分，表扬5次，不予奖励1次；严重违规1次，扣35分，具体情形为：2023年9月18日因动手打人或打架行为（含以劝架为借口参与打架或在劝架中明显偏袒一方的），情节较重的，扣3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次报减期间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另查明，该犯同案人姜飞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共同赔偿款人民币11000元及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帮红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帮红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69号

罪犯苍明阳，曾用名苍明洋，男，1996年6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定县，捕前系服务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9日作出(2021)闽0203刑初6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苍明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继续追缴苍明阳等三被告人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24100元，追缴苍明阳等二被告人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443648元，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月14日起至2032年6月13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4227.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1次；严重违规2次，累计扣60分，具体情形为：2022年10月13日因出借、使用他人账户，扣35分；2023年2月19日因动手打人，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2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54991元。另查明，苍明阳、苍先波、余祖平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24100已全部由苍先波缴纳。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79.7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7.44元。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2日函复福建省仓山监狱载明：苍明阳名下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苍明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苍明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0号

罪犯杨玉柴，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1）闽0602刑初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玉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杨玉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4500元。刑期自2020年5月22日起至2030年8月14日止。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19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6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2月1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78.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2428.8分，合计获得3006.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6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2057.8分。违规2次，累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上次减刑时已履行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及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45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玉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玉柴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1号

罪犯张力，男，197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四川省开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闽0581刑初1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力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11月22日起至2031年11月21日止。2017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闽01刑更10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于2022年6月23日作出（2022）闽01刑更17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于2024年6月19日作出（2024）闽01刑更19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6月1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2月21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37.2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2530.6分，合计获得2967.8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6月19日至2026年2月获2012.6分。违规1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之前减刑时已履行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及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力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2号

罪犯陈建，男，198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务工。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0月2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于2015年4月22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4）闽0702刑初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刑期自2023年9月24日起至2026年11月23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1969.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共违规1次，累计扣5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卷宗2册
⒉ 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3号

罪犯颜水忠，男，1990年6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水忠犯开设赌场罪，判处颜水忠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扣押被告人颜水忠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八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8年9月17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986.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12.6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89.53元。2026年1月29日，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颜水忠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颜水忠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水忠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4号

罪犯汪金龙，男，198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19）闽0303刑初1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金龙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3日作出（2020）闽03刑终2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4日止。2020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5日作出（2023）闽01刑更4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2月1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1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1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4328分，合计获得4844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2月15日至2026年2月获3782分。考核期共违规1次，累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900元，其中法院执行到位人民币1500元，上次减刑时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本次报减期间由监狱代缴执行罚金人民币44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1.9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25.33元。2025年10月20日，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汪金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汪金龙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5号

罪犯陈日华，男，198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1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日华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三十五万元（扣押的人民币四十万元，用于执行罚金刑）。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闽03刑终4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2月3日起至2027年1月31日止。2023年12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481.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2次，累计扣6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228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228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7.0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13.45元。2025年12月22日，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陈日华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日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日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6号

罪犯江宇，男，199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4）闽0703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款人民币19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27日起至2033年5月26日止。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983.4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9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9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7号

罪犯林龙尽，男，1978年6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抢夺罪于1996年11月1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1）闽030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龙尽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一万二千五百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2）闽03刑终495号刑事判决，维持对林龙尽判决部分。刑期自2020年11月20日起至2028年11月19日止。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51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2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5506.04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5506.04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7.9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99.73元。2026年1月13日，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林龙尽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龙尽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龙尽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8号

罪犯林文容，男，196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2）闽03刑初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文容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6日作出（2023）闽刑终20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对林文容判决部分。刑期自2022年5月29日起至2028年11月28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33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判决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文容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文容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79号

罪犯官楚豪，曾用名林楚豪，男，199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闽0703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官楚豪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终12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5月19日起至2027年1月16日止。2023年12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466.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2025年2月12日，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被执行人官楚豪罚金一案，经本院强制执行，已确认本案自动履行完毕，本案予以结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官楚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官楚豪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0号

罪犯林兴旺，男，198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兴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8年12月17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994.2分，表扬3次；违规1次，累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兴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兴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1号

罪犯郑长春，男，197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6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4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长春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从公安机关扣押的款项中划扣），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4日作出（2024）闽03刑终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9年1月17日止。2024年6月14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906.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十九万元；其中判决时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长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长春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2号

罪犯张清平，男，1973年12月20日出生，穿青人，文盲，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日作出（2021）闽0212刑初5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清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刑期自2021年7月19日起至2026年10月18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4677分，物质奖励7次；考核期内共违规5次，累计扣48分，其中重大违规2次：2024年6月3日，因违反基本规范，与他犯发生打架行为，予以扣20分处理；2025年2月8日，因违反基本规范，在监舍号房内与他犯发生打架行为，予以扣20分处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清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清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3号

罪犯薛华，男，196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2日作出（2022）闽0403刑初2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薛华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元。刑期自2022年1月22日起至2027年1月21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34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1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50.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1800分，合计获得2350.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25000元。其中，之前减刑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薛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薛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4号

罪犯姜加成，男，199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7）闽0182刑初1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姜加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犯罪所得人民币500元，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闽01刑终67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1月14日起至2028年9月13日止。2017年8月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闽01刑更74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1刑更43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更50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3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3.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340分，合计获得3413.2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281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第二次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退出犯罪所得人民币5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加成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姜加成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5号

罪犯冯清文，男，197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家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闽0902刑初3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清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责令被告人冯清文退赔被害人陈秀英人民币404.4万元，退赔被害人王静静人民币94万元。刑期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31年2月28日止。2019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1刑更31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8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0月31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42.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502.4分，合计获得4044.7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3072.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罚金人民币1200元；其中上次减刑时缴纳罚金人民币12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8.1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131.01元。2026年3月18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清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冯清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6号

罪犯叶少华，男，1986年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8日作出（2024）闽0104刑初3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少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六百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24日起至2027年1月23日止。2024年7月2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2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712.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次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少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少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7号

罪犯苏伟华，男，199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15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5年10月2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3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伟华犯强奸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自2024年5月13日起至2027年2月12日止。2024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571.4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伟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伟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8号

罪犯蔡滨键，曾用名杨缤键，男，1993年6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1年8月2日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30日作出（2023）闽070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滨键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被告人蔡滨键退出的违法所得及工作室获利共计人民币65万元，由扣押机关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13日起至2029年1月8日止。2024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929.9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滨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滨键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89号

罪犯叶建平，男，198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建瓯市东峰镇南源村村委会副主任。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783刑初28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叶建平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叶建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闽07刑终1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刑期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7年3月29日止。于2023年1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11月16日起至2026年2月止累计获2568.4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间向福建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元，违法所得48000元在庭审时已缴纳，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建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建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0号

罪犯杨志伟，男，199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人员。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0日作出（2021）闽0203刑初10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志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向被告人杨志伟与石志达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0285元;向被告人杨志伟与石福欲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3300元;向被告人杨志伟与被告人石佳良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78000元(被告人石佳良已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9日作出（2022）闽02刑终279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杨志伟撤回上诉。现刑期自2021年3月26日起至2032年11月25日止。于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6日至2026年2月止累计获3575.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本考核期间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经监狱代为缴纳退赔款人民币1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5.2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40.03元。2026年1月12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复函载明：截至2026年1月12日被执行人杨志伟执行到位5000元,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志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志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1号

罪犯蔡金兴，曾用名蔡金英，男，1983年3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1年12月11日被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4年1月31日刑满释放，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8日作出（2021）闽02刑初2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蔡金兴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8日作出（2022）闽刑终1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7月18日起至2031年1月17日止。于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6日至2026年2月止 累计获354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40分，其中严重违规1次，2023年6月13日因违反监管改造行为规范，存在多头汇款行为，性质比较严重扣3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共履行财产刑92671.04元，本次履行92671.04元。其中本考核期间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本次报减期间经监狱代为缴纳罚金人民币1250.73元，法院划扣执行89420.31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01.9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79.30元。2025年10月21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载明：本院对执行人蔡金兴名下可控执行财产进行查询，审判阶段、执行阶段共缴纳罚金89420.31元。2024 年1月11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5年9月25日，被执行人蔡金兴再次缴纳罚金2000元。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金兴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金兴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2号

罪犯吴祥灯，男，汉族，初中文化,1991年5月27日出生，家住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闽0427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祥灯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责令被告人吴祥灯退赔人民币189310元，发还给被害单位。刑期自2015年5月17日起至2028年5月16日止。于2017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以（2019）闽01刑更2829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1年8月20日以（2021）闽01刑更2873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于2023年12月13日以（2023）闽01刑更5016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2023年12月1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16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51.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3114分，合计获得3365.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23年12月13日至2026年2月获得2672分。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共履行财产刑判项19758.54元。该犯本考核期间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退赔款人民币2000元，经监狱代为缴纳退赔款人民币8258.54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1.9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81.72元。2026年1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被执行人吴祥灯在本院已缴纳罚金0元，退赔11500元。经查阅卷宗，本案于2017年9月8日，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控执行财产，故以被执行人暂无有可控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该犯财产刑履行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情形的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祥灯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祥灯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3号

罪犯颜才斌，男，1990年3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才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9年6月17日止。2024年5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2052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本次考核期已履行生效判决所判处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及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颜才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才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4号

罪犯陈剑，男，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13年6月25日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于2016年1月1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闽0182刑初4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剑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陈剑退出犯罪所得人民币14500元，发还被害人刘丽梅。刑期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2028年11月9日止。2017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4日作出（2021）闽01刑更10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2023）闽01刑更43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0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7月9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4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366分，合计获得371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6年2月，获291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第一次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退出犯罪所得人民币14500元，发还被害人刘丽梅。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1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剑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剑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5号

罪犯李佳森，男，198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佳森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4月26日起至2027年2月24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34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06.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1795分，合计获得190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139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之前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70万元。财产性判项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佳森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佳森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6号

罪犯邹加芳，男，197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福州仓山荣益医院院长。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7日作出(2024)闽0104刑初6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加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退赃款人民币697897.54元，发还给被害单位。刑期自2024年3月1日起至2028年8月31日止。2024年11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1364.6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罚金人民币50000元；其中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该犯预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加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加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7号

罪犯许建武，男，1982年8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7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建武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扣押许建武的违法所得款项人民币1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18日起至2029年3月13日止。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23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61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1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1.1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95.47元。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8日函复福建省仓山监狱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许建武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刑履行超过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且未全部履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建武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建武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8号

罪犯林超兵，男，199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2）闽0302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超兵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扣押的款项二十万元，其中违法所得十七万五千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余款二万五千元，予以抵扣本判决财产刑。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7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92号刑事判决，维持该犯的定罪量刑。刑期自2023年3月9日起至2028年8月28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376.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40万元（庭审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25000元），本考核期共缴纳罚金人民币5852.69元，其中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352.69元，另由监狱代缴人民币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6.1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94.72元。2025年12月25日，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复函载明：已执行到位17500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已执行到位30352.69元作为罚金已缴国库。现该案已经按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结案。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其他可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超兵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超兵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99号

罪犯林国辉，男，196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无业。
[bookmark: OLE_LINK1]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7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已到位）。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向被告人林国辉扣押的违法所得五万九千二百六十九元二角，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9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23）闽0302刑初158号刑事判决。刑期自2023年7月21日起至2027年1月17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658.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无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庭审时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已缴纳罚金人民币90000元和违法所得人民币59269.2元，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国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国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300号

罪犯林追，男，198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个体经营。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0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4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追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9日作出（2022）闽02刑终2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14日起至2027年2月13日止。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770.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追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追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301号

罪犯朱旭东，男，199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个体经营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2）闽02刑初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旭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刑期自2021年10月26日起至2029年12月25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4367.7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罚金人民币231128.7元；其中该犯本次报减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128.7元，另由监狱代缴罚金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2.4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87.78元。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7日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朱旭东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应履行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3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旭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旭东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302号

罪犯曾燕清，男，198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海市，捕前系渔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6日作出(2021)闽02刑初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燕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8日作出（2022）闽刑终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9月10日起至2029年3月9日止。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3633.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9611.78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9611.78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1.9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07.72元。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30日函复福建省仓山监狱载明，通过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查无曾燕清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刑履行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燕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燕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303号

罪犯林义协，男，199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闽0322刑初2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义协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已缴纳五千元）；被告人林义协退出的非法所得款人民币1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2031年4月24日止。2019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4日作出（2022）闽01刑更5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更14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2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50.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2648分，合计获得2898.7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22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31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5.2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88.66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9日函复福建省仓山监狱载明，经查被执行人林义协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刑履行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义协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义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304号

罪犯范志宝，男，198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捕前无业。曾因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入侵住宅罪于2017年11月30日被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积极参加者。
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闽04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志宝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与前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入侵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19）闽04刑终39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3月28日起至2027年9月27日止。2020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1刑更31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8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7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2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3510分，合计获得3930.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3071分。考核期内重大违规1次，扣20分，具体情况为：2025年1月21日9时08分左右，5分监区生产车间，罪犯林森与罪犯范志宝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争执，言语冲突后林犯和范犯将鞋子互甩对方身上，继而引发打架，扣20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前次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该犯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志宝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志宝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305号

罪犯郑志文，男，196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家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城南支行行长。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5日作出（2021）闽0302刑初4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志文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刑期自2021年2月25日起至2029年11月24日止。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4）闽01刑更23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8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6月2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53.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2191分，合计获得2544.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8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178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庭审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志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志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306号

罪犯曾建华，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退休前原任建瓯市物资总公司总经理（正科级，享受四级调研员职级待遇）。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1日作出（2023）闽0783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建华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犯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总和刑期七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3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已预缴）；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76424.25元，由扣押机关建瓯市监察委员会依法处置。刑期自2023年3月26日起至2029年9月25日止。2023年9月25日交付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274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76424.25元。
该犯系《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依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职务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建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建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福建省仓山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仓狱减字第218号

罪犯黄一伟，男，196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家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原系县处级领导干部。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9日作出（2022）闽0302刑初5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一伟犯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已交纳）；被告人黄一伟向莆田市监察委员会退出的赃款人民币九十八万四千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8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6月27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止。2023年8月15日交付福建省仓山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4.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5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2670分，表扬4次，无违规扣分。
6.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在庭审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及退出赃款人民币九十八万四千元。
该犯系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判处刑罚的职务犯罪罪犯，又系《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依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职务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一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一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3份
福建省仓山监狱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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